
 (姓名)　函


地址：○○○
承辦人：○○○ 
電話：○○○
電子信箱：○○○
32070
桃園市中壢區環北路390號

受文者：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○月○日
發文字號：○○○字第○○○號(可任意填寫)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二
主旨：有關向貴局申請辦理「114年桃園市微型創業獎勵計畫」案，請鑒核。
說明：
一、依據「114年桃園市微型創業獎勵計畫」規定辦理。
二、隨文檢附：
(1) 本計畫申請表一份。
(2) 本計畫開業計畫書一份。
(3) 特色開業獎勵金申請證明文件（如無則免）。



正本：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
副本：

申請人章


(姓名)　函

地址：○○○
承辦人：○○○ 
電話：○○○
電子信箱：○○○
32070
桃園市中壢區環北路390號

受文者：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○月○日
發文字號：○○○字第○○○號(可任意填寫)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二
主旨：為申請貴局「114年桃園市微型創業獎勵計畫」獎勵金核銷案，請查照。
說明：
一、依據「114年桃園市微型創業獎勵計畫」規定辦理。
二、隨文檢附：
(1) 本計畫請款申請表一份。
(2) 本計畫開業成果書一份。
(3) 領據及請領獎勵金之新臺幣存摺帳戶影本各一份。


申請單位印信



負責人章

正本：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
副本：

